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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
教科所〔2022〕13 号

关于选聘第五届兼职教育研究员的通知

各开发区教科室、各区教科室、局直属学校、市新样态实验学校：

为加强教育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增强教育科学研究队伍活力，

完善市级课题管理和指导工作，郑州市教科所拟选聘兼职教育研

究员。具体事宜如下：

一、选聘条件

（一）专业条件

1.专业水平高，教育教学能力突出，成绩显著，能起到学科

骨干作用，在本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

2.教育科研素养高，具有较强的教育科学研究理论功底和实

践能力，熟悉课题研究的一般程序，掌握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



—2—

法，规范、高质量主持完成过市级以上立项课题；

3.具有一定的教育科学研究指导能力和协调能力；

4.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

（二）综合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较高的政治素养、师德修养，具有奉献精神和合作能力，治学严

谨；

2.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年龄不超过40周岁，特别

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

3.在编在岗学科教师；

4.市级以上名师、学校中层干部优先考虑；

5.所在单位能给予相关教科研工作必要的时间支持，本人每

周能保证半天以上工作日时间义务投入教育科学研究相关工作。

（三）选聘范围

根据工作需要，选聘范围在金水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

区、惠济区、高新区、经开区、郑东新区（以下简称“市内八区”）

所属学校和市内八区范围内的市新样态实验学校，局直属学校及

第四届兼职人员。

二、工作职责

（一）承担或参与重大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研究任务；

（二）承担教育科研信息收集、研究和编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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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全市性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鉴定、成果评审工作；

（四）参加市级课题指导和服务工作；

（五）参与全市教育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普及推广工作。

三、选聘办法

（一）基层推荐

1.市内八区教科室自愿推荐1-2人（其中至少1人为中学学

段）；

2.市内八区范围内的市新样态实验学校自愿推荐1人，随市

内八区教科室统一报送；

3.局直属学校自愿推荐1人；

4.第四届兼职人员符合选聘条件，征得学校同意，可自愿申

报。

（二）选拔评审

本次选聘经过基层推荐、业绩考核、演讲答辩、组织考察等，

确定入选人员，入选人员试用期半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正式聘

任。

四、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须填写《第五届郑州市兼职教育研究员报名表》

《第五届郑州市兼职教育研究员汇总表》，纸质报名表和汇总表

一式两份，所在学校（单位）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电子版命名

为“区名称/局直属学校名称/第四届兼职人员姓名+兼职教育研究




